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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纺院科字〔2021〕10 号

科研仪器设备及材料采购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中共江苏省委、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深化科技体制

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（苏发〔2018〕18 号）文件

精神，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完善省属高

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苏财购

〔2017〕53 号）及学校《采购与招投标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完善

我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工作，特制定科研仪器设备及材料采购实

施细则。

第一条 本细则所称“科研仪器设备及材料”是指学校应用

于纵向项目科研活动的仪器设备，包括为满足其使用功能和科研

活动所需的配套货物及服务，如设备附件、实验耗材、标本、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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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图书资料、科技服务等。由于教学与科研活动密不可分，不

能明确区分的可认定为科研仪器设备及材料。

第二条 50万元以下的科研仪器设备及材料由科研项目所在

单位从江苏省省级政府网上商城（京东自营或苏宁自营）等自行

采购，采购经费由科技处统一管理。

第三条 50 万元及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按照学校《采购

与招投标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四条 独家代理（或生产）的仪器设备、科技处组织审核

认定的首购首用重大创新产品与服务等采购项目，经专家论证，

分管采购的校领导审批后，可以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。

第五条 对于科研急需的设备，采购单位应明确采购项目名

称、规格、型号、价格、数量、供应商等相关信息，经科技处审

核并报国有资产管理处，经分管采购的校领导审批后，作为特殊

采购项目直接采购。

科研急需的设备及材料包括承担国家紧急的科研任务，需要

立刻开展科研活动的；因出现仪器设备意外损坏且科研实验不能

中断，急需进行科研设备采购的；因发生研究方案或技术路线调

整，经项目管理部门批准后，急需采购科研仪器设备等以保证项

目实施进度的；因引进高层次人才，急需采购科研仪器设备等搭

建平台以开展科研工作的；科研设备经费下达时间晚，通过一般

采购流程无法满足经费执行进度要求的；由二级教学科研单位采

购工作小组认定的其它科研急需设备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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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采购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及材料，按规定做好进口产

品专家论证工作。专家论证意见随采购文件存档备查，并通过“江

苏政府采购”网向省财政厅上传备案。

第七条 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对科研仪器

设备及材料采购各环节的内部控制管理，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规

范，尤其在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环节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

第八条 本细则由科技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8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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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2021 年 8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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